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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有哪些？

《办法》指出，专项资金使用应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注重引导、突出绩
效、强化管理。其支持范围，分为两大类，
即项目补助类和管理完善类。

项目补助类，分为“支持租赁房源筹集
建设”和“扶持专业化租赁机构”。

其中，支持租赁房源筹集建设，包括以
下三种情况：

1.新建类项目：利用国有建设用地、产
业园区用地、企事业单位闲置用地、村集体
预留发展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开发建
设，以及在土地出让时要求配建或承建的
租赁住房（含职工宿舍）；

2.改建类项目：将闲置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工业厂房和集中式农房等改建为租
赁住房（含职工宿舍），以及将审批通过的
商业办公用地建设为租赁住房的项目；

3.盘活类项目：将闲置住宅装修后作
为租赁住房对外出租的项目或房地产经纪
机构为社会闲散存量住房提供租赁服务
等；“限房价、限地价、竞自持”的租赁住房
视为盘活类项目。

扶持专业化租赁机构，为扶持一批主
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示范性好的住房租
赁企业，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资金奖补。

“管理完善类”包括两种情况，即“支持
住房信息平台建设”和“支持住房租赁相关
工作”。

其中，支持住房信息平台建设，包括：
开发建设住房全生命周期监管服务系统；
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开发优
化资金监管、奖补资金审核发放等功能模
块；全面整理与住房租赁相关的房产数据，
加强市场监测分析平台开发建设；开发房
地产市场预警预测平台，推进信息共享。

支持住房租赁相关工作包括：开展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基础性及应用性研究、造
价咨询、专家评审、跟踪审计以及区县
（市）、功能园区考核等相关工作，构建有利
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

我市出台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新建租赁社区按1000元/平方米奖补

去年7月，财政部、住建部启动了第二批
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申报
工作。我市从13个申报城市中成功入围第
二批试点城市，并获得中央财政每年 8 亿
元、三年2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

那么，这些用于支持我市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的专项资金如何使用？政策支持哪些
租赁行为？该如何申报？昨日，记者从宁波
市住建局获悉，由市住建局和市财政局联合
印发的《宁波市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

《办法》自2021年3月22日起施行。

新建租赁社区
按1000元/平方米奖补

支持租赁住房筹集方面，分为四
种情况：

第一，新建类项目。对配套完善
的新建租赁社区按住房建筑面积给
予1000元/平方米奖补，对其他新建
类项目给予800元/平方米奖补。奖
补资金实行分阶段拨付，按规定取得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后给予50%的
奖补资金，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后再给
予40%的奖补资金，在租赁平台完成
租赁房源登记后给予剩余10%的奖
补资金。

第二，改建类项目。改建项目按
合法建筑面积给予600元/平方米且
不超过项目实际改建成本给予一次
性奖补。奖补资金实行分阶段拨付，
按规定取得改建审批后先给予50%
的奖补资金，完成改建并通过验收后
再给予40%的奖补资金，在租赁平台
完成租赁房源登记后给予剩余10%
的奖补资金。

第三，盘活类（托管式租赁住
房）。房源经装修改造的，按建筑面
积400元/平方米且不超过项目实际
改造装修成本给予一次性奖补。

第四，盘活类（居间式租赁住
房）。按建筑面积5元/平方米、最高
150元/套（间）给予一次性奖补，且
不与其他筹集建设类房源和运营管
理类项目同时享受，同一房源年度内
仅可奖补一次。

扶持专业化租赁机构方面，包括
两种情况：

第一，运营类奖补。规范运营管
理的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按租赁住
房建筑面积40元/平方米·年且不高
于1200元/套（间）的标准予以运营
管理奖补，同一房源年度内仅可奖补
一次。

第二，租赁住房智能化改造。包
括安装使用智能门禁、智能水电表等
设备，按不高于300元/件设备给予
奖补，奖补额度不超过设备实际采购
成本。

此外，租赁信息等平台建设通过
政府采购方式，按实际中标价及相关
合同支付。第三方商业平台与市住
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并实现数
据推送的，按不高于20万元给予奖
补。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张彩娜

申报对象，
要具备哪些条件？

申报对象同样也分为项目补助类
和管理完善类。

其中，项目补助类的申报对象为，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住房租赁相关
业务的企业。

申报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符合本办法、申报细则及行业监

管办法的要求和条件；
2.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运营正常；
3.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管理规范；
4.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

的财务记录，信用记录良好；
5.按规定及时申请并报送相关资料。
另外，管理完善类项目具体由市住

建局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这些情况不予奖补

《办法》明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企业及项目，不予奖补：

1.2018年1月以来曾被列入异常经
营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失信联
合惩戒名单的企业；

2.房源未录入宁波市住房租赁监管
服务平台或不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网签
备案的企业；

3.在有关承诺、协议约定中，未设置
和执行持续运营条件的（如：须符合最
低运营期限要求，不以租代售，承诺在
试点期内年度租金涨幅不超过5%等）；

4.合同租赁期限不满6个月的短期
租赁住房及主要满足旅游度假和养老
需求的租赁住房；

5.产权不明晰或违法违规住房，不
符合有关建筑结构、消防安全、室内空
气质量等规定的租赁住房；

6.单个住房租赁合同建筑面积140
平方米以上户型、签约租金高于同时期
同地段参考租金1.5倍或合同约定一次
性支付租金超过3个月的；

7.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8.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

与住房租赁市场没有明显关联的领域。

每年8亿元
三年24亿元
的补助资金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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